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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能發電系統勞資協商溝通會議紀錄 
時    間：中華民國 113年 11月 19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10時 

地   點：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核二廠北部展示館會議室 

出席人員：詳如簽到名冊 

列席人員：詳如簽到名冊 

主    席： 
蕭秘書長鉉鐘 

紀錄：劉慧玲 
林處長志保 

壹、主席宣佈開會 

貳、主席報告 

參、上次會議決議追蹤案執行情形 

第一案 

案由：請說明核三廠近年人力驟減之原由及未來的人力配置規劃，並

建議資方儘速補充核三廠人力，以維持穩定供電。  

說明： 

核三廠人力自 104 年的 595 人降至目前 527 人，113 年預計降至 514

人，9年來驟減 81人約 13.6%，雖然 113年將補 13 位派用，也僅是填

補 113 年 3 月~12 月派用人力退休缺口，且未必皆會報到(今年即 3 位

未報到)，即使加上 112年年底有 5位僱用及 113年年底 4位僱用人力，

總人數也僅 523人仍縮減了約 12.1%。 

台電勞資會議紀錄顯示，台電總人數卻由 104/1/4 的 26833人提高至

112/9/14 的 28233 人，增加 1400 人約 5.2%，而滿載運轉中的核三廠

人力卻與其他除役之單位一樣減少人數，公司是否對核三人力缺口長

期視而不見甚或有意為之！？請說明核三廠近年人力驟減之原由及未

來的人力配置規劃，並建議資方儘速補充核三廠人力，以維持穩定供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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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次會議決議：本案繼續追蹤。 

辦理情形： 

核能發電處說明： 

考量核三廠人力需求，近來本處已依核能發電事業部策劃室規劃將招

考人力優先分配核三廠運用，未來因應核能發電轉型為除役及核廢處

理等新業務型態及技術發展需要，將與策劃室持續研商人力需求，除統

合運用核能系統人力並推動相互支援方案外，另依電廠除役時程與運

維需要向公司爭取補充員額，以兼顧國家能源政策及穩供目標。本案擬

建請結案。 

核能發電事業部策劃室說明： 

一、為兼顧核能安全及穩定供電，近年本事業部撥配之新進員工招考

名額，以現場單位為優先，並盡可能分配核三廠。112年新進僱員

核三廠分配 5 名，112 年新進職員核三廠分配 15 名；113 年新進

僱員核三廠分配 4名，113年新進職員核三廠分配 21名。 

二、本室將配合核三廠未來除役各項工作規劃時程，持續與主管處研

商核三廠人力需求，積極向公司爭取新進員額，以因應電廠運維及

除役工作所需。本案擬建請結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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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力資源處說明： 

一、 近期考量核能電廠運維及後續除役作業需要，已持續回補核能發

電事業部現場單位退離人力，並依甄試期程納入對外招考作業。 

二、 本案仍請核能發電事業部策劃室及主管處依政府政策並評估轄屬

核能電廠未來除役各項工作規劃時程，統籌調配新進名額，以發揮

人力最適配置效用。 

本次會議決議：本案繼續追蹤。 

 

第二案 

案由：建議電廠專設資安專職部門，直屬電廠資安長，以提高資安工作

的層級，並確保在資安工作推動上更為專業與落實。  

說明： 

一、近年在政府資安即國安的政策下，資通安全相關作為、會議、訓練

及稽核業務量大增，尤其核三廠目前為關鍵基礎設施資通安全等級

為 A的單位，資安的工作量更是與日俱增。 

二、依資安法，資通安全等級 A級單位需配置 4位資安專責人員，而依

本公司規劃，要設 4名資安專職人員，專職辦理資安業務。但因部

門編制並沒有因此調整，4名資安專職人員便在電算組內，並以修

改現有職位名稱而達成此目標。在這種情況下，該職位的人員在變

成所謂資安專職人員後，並不能卸下原設備維護的工作，因此失去

了專職的美意，而工作變得更加繁重，不符資安法專職要求。 

三、為落實資安專職人員的制度，讓人員更專注的從事及朝資安工作發

展，建議在電廠的電算組外另設資安專職部門，直屬廠內資安長，

也能提高資安工作的層級，以確保在資安工作推動上更專業及落實。 

上次會議決議：請主管處依資訊處說明及法遵事項辦理，本案繼續追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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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情形： 

核能發電處說明： 

一、依資安法及本公司資訊系統處 112年 3月 27日資字第 1128029032

號函規定，資通安全責任等級 A 級之單位需配置 4 名資安專職人

力；經查核三廠已依規定配置 4 名資安專職人員，且盤點其工作

職掌，亦符合資通安全業務要求，以資安業務為主，其他工作為

輔之原則。 

二、另有關電廠專設資安專職部門一節，因涉及公司政策與組織檢討事

宜，擬俟後續業務增長、人力運用與組織規劃情形再整體研討評估。 

資訊系統處說明： 

一、本處已於 113年 3月 21日發函本公司關鍵基礎設施主管處及相關

單位，對於資通安全專職人員，除需有資安專業培訓外，其職掌工

作應落實以「資安業務」為主、「其他工作」為輔之原則如附件。 

二、有關電廠部門組織調整屬本公司現行組織之檢討、改進事項，由企

劃處主政請依相關規定辦理，本處亦可協助提供資安方面建議。 

企劃處說明： 

一、本次答覆同前次，旨案尚屬該廠資安業務分工與人力補充及職位

設置之議題，俟後續討論如有涉及增設部門組織事宜，本處再予補

充說明。 

二、旨案有關本處部分，建請准予解除追蹤。 

本次會議決議：本案結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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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討論提案 

第一案 

案由：據今(113)年 10 月 21日報載，經濟部感謝卓院長關心台電核能

部門人才留用議題，郭部長同樣高度重視台電留才，特別是針對

未來核後端處理與新科技的研究，已責成台電研擬留才計畫，希

望讓好人才能持續為國家所用。請核能發電事業部策劃室說明。  

辦理情形： 

核能發電事業部策劃室說明： 

有關核能部門人才留用議題，涉及組織規劃、人力需求、公司整體人力

運用、員工意願等面向，本室將與事業部各處、人資、企劃等單位進一

步討論規劃，妥善運用核能事業部人才，強化人力培育與經驗傳承，以

利推動未來核後端處理與新科技研究之任務。 

本次會議決議：請核能發電事業部策劃室明(114)年 1月底前召開專案

會議，並邀請工會幹部與會。本案繼續追蹤。 

 

伍、散會 

 

 

備註：下次核能發電系統勞資協商溝通會議召開地點為第 41 分會(第三

核能發電廠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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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
